
  

重庆大学关于学院学术委员会组建及章程制定的指导意见 

重大校〔2016〕112 号  

各二级单位：  

为进一步完善学校学术治理体系，规范和加强学院学术委员会建设，经学校研究，决定调整并整合学院

教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，统一由学院学术委员会行使相关职能。根据《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》、《重

庆大学章程》和《重庆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（修订）》的相关内容，请各学院统一组建新的学院学术委员

会，不再保留学院教授委员会。现对各学院学术委员会的组建及章程制定工作提出如下指导意见：  

一、学院学术委员会的定位和职责  

学院设立学术委员会，统筹行使对学院学术事务的咨询、评定和审议权，根据校学术委员会的授权

及各自章程开展工作，接受校学术委员会及学部学术分委员会的指导。  

学院学术委员会咨询、评定和审议的具体事项，由各学院参照《重庆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（修订）》

的相关规定，在学院学术委员会章程中做出规定。  

学院学术委员会章程报送校学术委员会办公室备案。  

二、学院学术委员会组成及委员产生办法  

（一）学院学术委员会的组成。  

学院学术委员会由本学院相关学科、专业的教授（或副教授）以及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组

成，同时应有一定比例的青年教师。委员人数应当与本学院学科、专业相匹配，原则上为不低于 5 人的单

数。  

学院可参照校学术委员会章程的规定，结合学院自身情况，对担任行政职务的委员人数进行限制。  

（二）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候选人条件。  

1.遵守宪法法律，学风端正、治学严谨、公道正派；  

2.原则上为正高职人员，个别学院正高职人员数量不足的，可推选副高职人员担任；  

3.学术造诣高，在本学科或专业领域具有良好的学术声誉和公认的学术成就；  

4.关心学院建设和发展，有参与学术议事的意愿和能力，能够正常履行职责。  

（三）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候选人产生程序。  



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人选应当经自下而上民主推荐，由学院全体教师或具有高级职称（副教授以上）

的教师公开公正选举产生，经学院党政联席会审议，公示后确定。  

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名单报送校学术委员会办公室备案。  

（四）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、副主任委员设置及产生程序。  

学院学术委员会设主任委员 1名，副主任委员 1-2 名。  

主任委员由学院党政联席会提名，副主任委员由主任委员提名，经学院学术委员会全体委员选举产

生；或者直接由学院学术委员会全体委员选举产生。具体办法由学院规定。  

（五）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任期。  

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实行任期制，每届任期四年，可连选连任，但任期一般不超过两届。  

三、学院学术委员会的运行机制  

学院学术委员会应完善运行机制，健全会议制度、议事规则、公示制度、年度报告制度等，加强信

息公开，建立健全对学院学术委员会及委员履行职责的监督机制，维护学院学术委员会的公信力。其中关

于复议程序和年度报告备案制度作统一要求：  

（一）复议程序。  

学院学术委员会做出的决定应当予以公示，并设置异议期。在异议期内如有异议，经 1/3 以上委员

同意，可召开全体委员会议复议。若对复议结果有异议，可提请上一级学术委员会复议。  

（二）年度报告备案制度。  

学院学术委员会建立年度报告制度，每年年终报送校学术委员会办公室备案。  

上述其他未尽事宜请参照《重庆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（修订）》的相关规定制定。 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重庆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5 月 10 日 

 


